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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公司内部

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独立董事。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６

人，董事郑植

艺、韩光亭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未委托他人代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部分

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哲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议案内容见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

１

、 审议 《关于向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

司、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购买纸浆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山东晨鸣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出售、购买纸浆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山东海龙”）分别与山东晨鸣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纸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齐河晨鸣”）、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晨鸣”）在山东寿光签订了木浆购销合同，公司拟向晨

鸣纸业、齐河晨鸣、吉林晨鸣销售

４４７５．５０３

吨针叶浆，销售总价款为

２８

，

９００

，

４５８．２

元。

同时，公司分别与晨鸣纸业、齐河晨鸣在山东寿光签订了木浆购销合同，公司拟向晨鸣纸业、齐河晨鸣购买

２７４６．７２

吨阔叶浆，购买总价款为

１５

，

４７３

，

６９１．２５

元。

上述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总金额为

４４

，

３７４

，

１４９．４５

元。

２．

齐河晨鸣、吉林晨鸣为晨鸣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晨鸣纸业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同时，山东海

龙控股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与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签订了《国有法人股份之授权经营和管理

协议》，根据协议安排，寿光晨鸣控股在受托经营和管理期间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公司与晨鸣纸业及其全资子公司齐河晨鸣、吉林晨鸣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购买纸浆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交易事项，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４．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外部审批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

５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陈洪国

注册资本：

２

，

０６２

，

０４５

，

９４１

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７８３６１３５８８９８６

主营业务：机制纸及纸板等纸制品和造纸原料、造纸机械的加工、销售，电力、热力的生、销售，林木种植、苗

木培育、木材加工及销售，木制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人造板、强化木地板等的生产及销售。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

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山东省寿光县造纸总厂，于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改组设立为定向募集的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改字［

１９９６

］

２７０

号文件及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委［

１９９６

］

５９

号文批

准，改组为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

１９９７

］

２６

号文批准，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

１１

，

５００

万股股票。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１５１

号文批准，增发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７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核准，发行

３５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同时，相关

国有股东为进行国有股减持而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并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的股票

３

，

５５７

万

股。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

营业收入

１５，５２９，５９３，４３５．７７ １４，８８４，６２９，３４９．５０ １５，２６０，１９９，００６．５０ ４，２１５，７７９，０２７．３６

净利润

１，２５９，５４１，４５４．２７ ９５３，９１１，４３０．２２ １，３０１，６５８，１１９．０７ ２５２，５６６，８４３．０１

净资产

１４，０２１，７７４，６６４．９６ １４，７３７，０６０，８２２．１５ １４，９８１，９１６，３７９．３４ １５，５０７，７３７，２８８．８７

３．

关联关系的说明

晨鸣纸业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同时，山东海龙控股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与寿光晨鸣控股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签订了《国有法人股份之授权经营和管理协议》，根据协议安排，寿光晨鸣控股在受托经

营和管理期间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公司与晨鸣纸业的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齐河县晨鸣东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侯焕才

注册资本：叁亿柒仟陆佰贰拾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４２５７２０７４２７７４

主营业务：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发电；供汽；原木收购。（电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２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木材经营加

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一般经营项目：制造、加工、销售：箱板纸、包装纸、文化纸、白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机械零配件加工、安装、维修；包胶、吊装业务；麦草、棉杆收购。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

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是国家八五期间建成的大型包装纸生产企

业，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

营业收入

１

，

３１７

，

２５９

，

２６４．８２ ９６７

，

８７９

，

０２０．９０ １

，

３３６

，

６１５

，

１４０．８０ ３１９

，

７００

，

２４１．８１

净利润

－１４５０２５６６．４３ －１３

，

２９３

，

７７３．８４ ２２

，

７２８

，

１６８．５７ －１

，

２１８

，

１３０．４６

净资产

９５０

，

２２９

，

２７３．１３ ９３６

，

９３５

，

４９９．２９ ９５９

，

６５３

，

６６７．８６ ９５８

，

４３５

，

５３７．４０

３

、关联关系的说明

齐河晨鸣为晨鸣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晨鸣纸业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公司与齐河晨鸣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吉林市昌邑区兴华街林荫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张春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拾伍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２０２０２７７８７２４３５Ｘ

主营业务：机制纸、纸板、纸制品、纸浆、造纸机械设备加工和销售、机械设备安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收购农副品（不含粮油）。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

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系山东晨鸣纸业集团对原吉林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收

购后组建而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

营业收入

１

，

５８８

，

６２８

，

１２８．３７ １

，

１７９

，

０２９

，

１４９．８３ １

，

３５０

，

２３５

，

１９４．４４ ２

，

６２７

，

４３

，

１８２．８１

净利润

－３

，

６５５

，

４１４．２５ ２９

，

８５２

，

３７６．６８ －６６

，

４５６

，

８４８．１９ －２８

，

８２０

，

２６７．８８

净资产

１

，

３７０

，

３５７

，

４７１．１８ １

，

４００

，

２０９

，

８４７．８６ １

，

３３３

，

７５２

，

９９９．６７ １

，

３０４

，

９３２

，

７３１．７９

３

、关联关系的说明

吉林晨鸣为晨鸣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晨鸣纸业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公司与吉林河晨鸣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购买合同

交易标的：阔叶浆

标的类别：流动资产

标的权属：交易标的为交易当事人所有，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标的所在地：寿光市晨鸣纸业厂区内（购买晨鸣纸业阔叶浆）和德州市齐河县齐河晨鸣厂区内（购买齐河晨

鸣阔叶浆）

２

、销售合同

交易标的：阔叶浆、针叶浆

标的类别：流动资产

标的权属：交易标的为交易当事人所有，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标的所在地：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公司厂区内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成交价格以公允的市场价格成交，不存在利益转移。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日期 合同对方 成交金额

（

元

）

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协议生效条件

采购阔叶浆合同

２０１１．６．１４

晨鸣纸业

２，７５５，２５０．７５

合同生效后购买方办理

３

个

月承兑给销售方

本合同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生效

２０１１．６．１４

晨鸣纸业

５２３，１９８

同上 同上

２０１１．６．１４

齐河晨鸣

１２，１９５，２４２．５

同上 同上

销售针叶浆合同

２０１１．６．１４

晨鸣纸业

１２，９６２，５９９

合同生效后购买方办理

３

个

月承兑给销售方

本合同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生效

２０１１．６．１４

齐河晨鸣

１，５５７，３５３．８５

同上 同上

２０１１．６．１４

晨鸣纸业

６，７１２，６８８．９

同上 同上

２０１１．６．１４

吉林晨鸣

７，６６７，８１６．４５

同上 同上

合计金额

（

元

） ４４，３７４，１４９．４５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销售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的目的

为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对生产原料进行了结构调整，针叶木浆的使用量减少，阔叶木浆的使用量增加；但公

司当前针叶木浆库存大，阔叶木浆库存少；根据生产所需，出售针叶木浆购买阔叶木浆是必要的。

２

、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增加公司现金流量，改善当期和未来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公司经营

成果。 本次交易以市场价格进行，对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不利影响；对交易对方也不存在损害其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不利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零。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１

）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

２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我们认为，本公司向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齐河晨鸣、吉林晨鸣出售针叶浆、购买

阔叶浆，价格公允，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议案构成了关联交易。 目前，董事会成员中未有关联

董事，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２

）上述关联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价格公允。 本关联交易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调整公司财

务结构，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公司与晨鸣纸业、齐河晨鸣、吉林晨鸣签订的购销合同。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２０１１）粤德律股（意）字第０１２号

致：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受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之委托，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指派易朝蓬律师、陈坚

律师（下称“本律师”）见证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议案表决情况等相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的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

监会”）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题述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予以查验和验

证。 同时，本律师还查阅了本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相关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

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及有关人员予以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专题讨论。

在前述验证、讨论过程中，本律师得到公司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律师依赖公司及有关人员或者其

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１

、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会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公告《山东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超过

２０

日，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会议再次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董事会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公告《山东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潍坊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与通知内容

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如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经本所暨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１

、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有权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经本次股东大会秘书处及本律师查验出席凭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８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７１

，

８３９

，

７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３．０４％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６９

，

７５０

，

４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２．８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７９

人，代表股份数

２

，

０８９

，

２９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

。

经本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大

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２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３１６

，

２０８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５５

，

４４５

，

４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９１％

，弃权

１７２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１６

，

２１８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５５

，

４４５

，

４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９１％

，弃权

１７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３

、《关于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７８

，

９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３８４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７％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８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３９５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５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３９８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６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９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３９８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７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１６

，

２０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８５．３９％

，反对

５５

，

４５８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６１％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８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１６

，

２０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５５

，

４５８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９１％

，弃权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９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７８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４０４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５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

。

１０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４０４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１１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４０４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１２

、《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４０４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１３

、《子公司对公司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①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青岛

分行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②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③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④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１

，

９６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⑤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⑥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１４

、《公司对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威海商行青岛分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５

、《公司对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６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７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香港西路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８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９

、《公司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未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５３１

，

４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４％

，反对

３７１

，

１３２

，

２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１％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四、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合法性

经本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

１－８

项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

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

９－１１

项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第

１２－１９

项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

的《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公告。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议案均为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原议案的修改和临时提案的提出

经本所暨本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对原议案进行修改，亦未提出临时提案。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暨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李任开

（签名）：

经办律师：易朝蓬

（签名）：

经办律师：陈坚

（签名）：

签署日期：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

、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贾立兴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４

，

７５５

，

４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股的

５９．５９％

，其中关联股东

的授权代表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３４７

，

７４０

，

１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股的

５８．４１％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５４

，

７５５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５４

，

７５５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３５４

，

７５５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３５４

，

７５５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３５４

，

２７０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６％

；

反对

４８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４％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６

、审议公司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３５４

，

７５５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７

，

０１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该议案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雷、章蕴芳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关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委托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予以见证。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现行适用的《山东金岭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审核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文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全过程， 验证了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听取了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并监督了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文件，并且依法对自己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现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大会表决程序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

有效性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山

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股东，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

明了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九点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与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股

份

３５

，

４７５．５４４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９．５９％

。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前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和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等。

经核查，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１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４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 审议公司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逐项予以投票表决，没有对公告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

按《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

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张 雷

章蕴芳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新华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０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公司董事张建华、王虎勇、王小苗、徐安顺、 权锡鉴、于珊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张建华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由本公司董事

王虎勇先生提交的《关于延期办理锦宜时装

７０％

股权过户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延期办理锦宜时装

７０％

股权过户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将锦宜时装

７０％

股权的过户完成期限 由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协议之日起

３０

日

延长至不超过自该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６

个月

二、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决议事项

．

本次交易的关联人本公司控股

股东———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议具体事宜如下：

１

、会议召集人、时间、地点和召开方式

（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

９

点

（

３

）会议地点：青岛丽晶大酒店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２

、审议的议案：关于延期办理锦宜时装

７０％

股权过户的董事会议案

３

、会议出席人员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合

法代表人。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３０

号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８

：

３０－９

：

００

。 逾期不予受理。

（

２

）登记方式：

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

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１

）、法人股东的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Ｂ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

理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委托人的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Ｃ

、股东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公司收到信函或传真为准，过时不予登记。

（

３

）会议登记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８７７６２２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８７７６８０

联系人：盛强、张艳

５

、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附

１

：出席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 我 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就《关于延期办理锦宜时装

７０％

股权过户的议案》，代为投（ ）［赞成

＼

反对

＼

弃权］票。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敏田主持。 公司董事、

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１

人，其中股东施召阳先生（持有公司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股）授权委托叶兴鸿先

生签署相关文件。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数共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全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７５％

。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相关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公司为子公司台州新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告了《珠海万

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以下简称投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现就投资公告的有关内容作补充披露如

下：

一、

ＪＤＣ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ＪＤＣ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ＪＤＣ

矿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墨西哥联邦政府注

册成立，法人代表为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注册地为墨西哥联邦区，经营期限为

９９

年，注

册资金为

３８８

万比索（折合人民币约

２１０

万元），公司股份为

３８８０

股，每股价值

１０００

比索。 经

营范围为：

１

、所有矿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以及其矿的探矿和采矿。

２

、跟矿产品相关产品的

购买，销售的进出口的经营活动。

二、

ＪＤＣ

矿业取得的墨西哥

ＬＵＰＥ

金银铜矿山及选择性条款

１

、矿权的取得

ＪＤＣ

矿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购买了电力矿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矿产公司）

所持有的墨西哥

ＬＵＰＥ

金银铜矿山的矿权，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墨西哥州履行了公证手

续，公证号：

１９９７０

号。 该矿山的采矿权为

５０

年，自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５２

年

５

月

６

日。

２

、选择性条款

ＪＤＣ

矿业与电力矿产公司（原矿权出让方）在签署协议时约定，在如下选择性条件

下，电力矿产公司将矿权号

２１６３７０

项下墨西哥

ＬＵＰＥ

金银铜矿山

１００％

的探矿、采矿及开发

经营权转给

ＪＤＣ

矿业：

ａ． ＪＤＣ

矿业有权在合同签立日期后的

３６

个月内再支付一定的成本买断电力矿产公

司保留在该矿权中享有的权利。

ｂ．

如果

ＪＤＣ

没有在第

３７

个月的第一天前选择买断电力矿产公司持有人的权利，便一

次性地取消选择性条款，

ＪＤＣ

矿业承诺自合同签订日的第

３７

个月起至该矿权有效期日止

（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０５２

年

５

月

６

日），按

ＪＤＣ

矿业完税销售收入（包括精矿、初级冶炼产

品及产成品收入）的

５％

支付给电力矿产公司，作为电力矿产公司保留在该矿权的收益，

且每三个月结算支付一次。 同时，电力矿产公司可派人检查

ＪＤＣ

矿业的经营情况。

ＪＤＣ

矿

业承诺矿产品销售价格中，金以外的其他矿产品价格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

１５％

，金产

品的销售价格不低于国际市场金价的

１０％

。

鉴于前述选择性条款的有关约定，且墨西哥

ＬＵＰＥ

金银铜矿山的开采、生产和销售一

直处于停滞状态中，距离正常的全面运营周转还有一段时间，因此，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山矿业）与现有的

ＪＤＣ

矿业股东协商，倾向于选择前款的第

２

种选

择性条款， 以利于集中现有的资金尽快组织对墨西哥

ＬＵＰＥ

金银铜矿山进行详实的矿石

品位、矿石储量、施工条件等踏勘和调查，尽可能的减少

ＪＤＣ

矿业非经营性现金流出。 因

此，也会减轻对青山矿业和本公司的业绩贡献程度的不确定性影响。

三、对外投资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鉴于前述选择性条款的有关约定， 且青山矿业仅与

ＪＤＣ

矿业签署了注资持股协议，股权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 同时，由于青山矿业的专业技

术人员尚未对墨西哥

ＬＵＰＥ

金银铜矿山进行实地的矿石品位、矿石储量、施工条件等的详

细踏勘和调查。 如果股权过户手续不能顺利完成或者矿山的矿石品位较低、开采难度较

大、选场建设和施工条件等不能达到预期，均有可能对青山矿业近两年的资金周转产生

不利影响，也会对青山矿业和本公司的业绩贡献程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

本公司将密切跟踪青山矿业本次对外投资的股权过户进展事宜及对墨西哥

ＬＵＰＥ

金

银铜矿山的踏勘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金证券为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及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金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国金证券为旗下诺安平衡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平衡混合，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１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简称：诺

安货币，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２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３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４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价值增长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５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６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７

）、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简称：诺安增利债券

Ａ

，代码：

３２０００８

；

Ｂ

级基

金份额简称：诺安增利债券

Ｂ

，代码：

３２０００９

）、诺安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诺安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０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１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

称：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２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

全球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３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诺安上证新兴产业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４

）及诺安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５

）的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投资者可在国金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

赎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金证券

的规定。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同时在国金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如下：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 投资者可在国金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公司旗下诺安平衡混

合、诺安货币、诺安股票、诺安优化收益债券、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诺安灵活配置混合、诺

安成长股票、诺安增利债券

Ａ／Ｂ

、诺安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诺安主题精选

股票、及诺安上证新兴产业

ＥＴＦ

联接的转换业务（注：诺安增利债券

Ａ

和诺安增利债券

Ｂ

之

间不能直接进行转换）。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

刊登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或前往国金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信建投证券

调整基金定投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的公告

根据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的通知，中信建投证券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调整其基金定投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办理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投资者

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前与中信建投证券签署的基金定投协议仍按原协议执行。

提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在中信建投证券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有诺安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货币市场基金、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全球黄

金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或前往中信建投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８２

股票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税前）：

０．１０

元

每股现金红利（税后）：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方案

１

、本次分配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３５８３２．１７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派现金额为

３５８３．２２

万元，红利分配

后，尚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分配。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除权（出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１

、 对于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个人股东，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

元； 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

东，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０

元。

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发行人未明确持有人的除外）的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放。 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的现

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托管，待其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发行人未明确持有人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除国有股以外的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南京证券登记公司派发。

４

、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

元； 如

ＱＦＩＩ

股东取得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现金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

申请。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

１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４７６１６９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５－８４７６１６９６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０５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４８％

。

２

、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０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上市时

股本总额为

１３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转增

６

股派

１

元， 分红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变为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的股东张海霞及实际控制人王填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

２

）在遵守第（

１

）项下的承诺前提下，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２５％

，并在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李晓红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同时，李晓红进一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自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处受让取得的公司

１００

万股股份。

股东王禹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本人

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自张海霞处受让取得的公司

１００

万股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自公司上市以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本公司资金的情形，本公司也未对其提供过任何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４８％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１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５，１０４，５８０ ０

２

张海霞

３８，７４１，１３６ ０

３

李晓红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

王禹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８７，８４５，７１６ ４，０００，０００

注：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增持

了公司

５

，

３９９

，

５７６

股流通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张海霞女士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５０

，

５０４

，

１５６

股、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股

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内继续锁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转增

６

股派

１

元， 分红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变为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李晓红、 王禹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由

１００

万股分别变为

２００

万

股。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

股

）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

（

股

）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８７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８７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０ ０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２

，

７４１

，

１３６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２

，

５１４

，

２８４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６

，

５１４

，

２８４

三

、

股份总数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通知。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